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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 宇

□ 本报通讯员 谢丽勋 杨佳林

  我国云南省与缅甸、老挝、越

南等国接壤，在蜿蜒曲折的4060公

里边境线上，沟渠相连，村寨相依，

无天然屏障，小路便道众多，边境

管控形势复杂。

  疫情防控以来，云南全面加强

边境人防、物防、技防建设，积极构

建点、线、面相结合，人防、技防、物

防相融合的边境管控体系。如今，

当地边民无序往来的时代一去不

复返，走私、偷渡、贩毒等跨境违法

犯罪活动得到有效遏制，智慧边境

建设取得重大突破，村村是堡垒、

户户是哨所、人人是哨兵的格局基

本形成。

  近日，围绕云南出入境边防检

查总站在疫情防控、边境管控、打

击跨境犯罪中的创新举措，《法治

日报》记者深入一线进行了调查

采访。

凝聚疫情防控合力

共同守护边境安宁

  《法治日报》记者在文山州麻

栗坡县各边境乡镇的疫情防控作

战图上看到，各固定疫情防控点位

置、巡逻路段、巡逻点位以及对应

的责任领导和责任人都一一标注

清晰、明确。职责划分清楚，层层压

实，一目了然。

  “只有充分发挥党政军警民合

力强边固防优势，才能凝聚起边境

疫情防控的最大合力。”文山边境

管理支队城关边境派出所所长尚

伟告诉记者，这些责任领导和责任

人中，既有党委政府领导干部、工

作人员，也有边境派出所、出入境

边防检查站民警和驻军领导，还有

部分志愿者。

  实践中，云南边检总站积极推

进党政军警民联防联控和军警联

勤、警地联防、警种联动工作机制，

边境管理支队与解放军边防旅联

合编组、联合执勤；总站省级8个部

门、15个警种和全国10个省（自治

区）公安出入境管理局部门建立案

件协作、人车查缉、打击跨境违法

犯罪等联动机制；推广“千人红袖标”“片长、路

长、段长”等群防措施，形成军警地信息互通、资

源共享、联防共治的边境管理格局。

  9月26日，一支由移民管理警察、护林员、

村社干、鸟导、群众组成的“石梯护鸟队”亮相

德宏芒允边境一线，通过深入边境村寨、学校、

餐馆等场所，向群众及中小学生宣讲生态保

护、禁毒防艾及相关法律法规，先后收到群众

上缴的猎枪9支，破获毒品案件12起、缴毒

18.516公斤。

  “这是我们紧密团结边境各族群众，共守

边境安宁、共创和谐家园的一项新举措。”芒允

边境派出所所长黄秋云说，坚持把边境管控与

边疆社会治理深度融合，构建生态文明、打击

非法狩猎、开展法治宣传、巡逻防范、禁毒防

艾、强边固防、爱鸟护鸟等相结合的边疆综合

治理模式。

  疫情防控以来，在守护祖国西南边境安全

的战斗中，云南边检总站经受住疫情防控、边

境管控、打击跨境犯罪等重大政治任务考验，

在维护口岸边境稳定中作出积极贡献，先后被

公安部记集体一等功，被国家移民管理局记集

体二等功，涌现出一大批先进集体。

建设智慧边境体系

全面优化警力部署

  “执勤组，请汇报目前的执勤情况。”

  “我组正在225执勤点开展执勤任务，无异

常情况，汇报完毕。”

  这段对话发生在西双版纳打洛镇216抵边

警务室民警和一线执勤民警之间。警务室电子

大屏上，执勤组的勤务画面正在进行“现场直

播”。通过综合指挥调度管理平台，抵边警务室

的民警可以直接与一线执勤的民警进行实时

通话和画面传输。

  “通过资源力量整合、数据信

息共享等方式，我们打造了集高清

画面、信号感知为一体的智慧警务

室，全面织密西双版纳边境地区防

控网络。”西双版纳边境管理支队

民警胡鹏飞介绍。

  据悉，近年来，云南边检总站

已经成功推进25个“智慧边境检查

站”标准化建设，实体运作总站、支

队（站）两级17个数据研判室，打造

出全要素、全环节的边境管控“智

慧链”，初步实现大数据合成作战、

情指行一体结合、打防控精准高效

的整体跃升。大数据资源在实战化

运用中成效凸显，通过分析汇总海

量信息 ，指令各级破获案件近

1700起。

  “力量体系布防科学与否，事关

管边控边整体效能提升，合理的警力

部署既可织密边境防线，也可防止警

力资源浪费，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云南边检总站总站长孙鸿滨指出，

该总站做深做实做细现代警务运

行机制，力量布局更加精准严密。

  为此，该总站创新构建临边防

控、治安管控、二线查控“三大区

块”警力布局，形成站所互补、梯次

布防、动态用警、跨区增援相结合

的警务运行模式，实现警力“投向”

与“投量”的实时管理和动态调整。

建立总站、支队、大队三级研判中

心和片区研判机制，打击的精准

度、防控的针对性明显提升，打造

出运转高效的“情指勤督舆”一体

化指挥调度平台，建立完善7大类

27种应急预案库，实现了对人物单

位的扁平指挥、对一线单位的实时

调度、对突发情况的集中调警，精

准打通了警务决策指挥到一线打

防控实战的“最后一公里”。

群防群治打防结合

不断夯实基层基础

  “警官，有人从我们寨子的便道

偷渡进来。”去年11月12日，瑞丽市姐

相社区一名群众向德宏边境管理支

队姐相边境派出所提供了一条线

索。随即，姐相边境派出所根据线索

成功抓获4名非法出入境人员。

  “要确保边境稳定，在加强边境

管控的同时，还要发动边境辖区群众，做到群防群

治。”该所负责人胡文武说，去年依靠群众举报，

就破获偷渡案件240起，抓获偷渡人员280名。

  长期以来，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云南边

防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薄弱，边境偷渡、贩毒、走

私等活动屡禁不止。如何改变边境管控“老大

难”问题？

  经过两年多实践探索，云南边检总站不断

夯实基层基础，深入开展“社会治安要素大起

底”“三查四告知”等活动，深化重点村寨集中

整治，加大对流动人口和辖区重点人员的管

控，刑事、治安案件发案率大幅下降，群众安全

感、满意度不断提升。

  据介绍，自国家移民管理体制改革以来，

云南累计缴毒31.11吨，查获非法出入境人员

14 .37万人，查获走私案件172747起，查缴枪支

11588支、子弹14.6万发，查获涉赌、涉电诈物资

14.17万件（套），各类跨境违法犯罪逐步减少。

  边兴则国兴，边强则防固。围绕“一带一

路”、沿边开发开放等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云南

边检总站坚持一手抓边境安全管控，一手抓服

务边境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持续深化“放管服”

改革，创新推出服务措施52项、便民利民举措

16项，创建14个普法教育基地、680余支普法服

务队，强化群众教育引导，推动创建民族团结

进步示范乡镇12个、村寨115个，边民的国家、

国土、国防意识不断增强。

  特别是在疫情防控工作中，云南边检总站

在严格把控陆地口岸（通道）疫情输入风险情

况下，率先落实陆路口岸“客停货通”政策，全

力做好跨境货运员工“闭环管理”，创新“一站

式”通关、“甩挂”跨境货物运输模式，开通“绿

色通道”1340次、防疫物资通关专用通道362

次，延长通关时间1765小时，有力保障了721 .5

万吨防疫物资高效通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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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11剁手党”
有哪些后悔药可以吃
专家建议冷静消费依法维权

□ 本报记者   文丽娟

□ 本报见习记者 孙天骄

  “距离支付尾款只剩下12个小时了！”

11月11日中午，北京市民钟女士突然想起

自己在一周前下单了一套彩妆产品，付了

40元定金。打开购物平台，她看见“待付款”

页面提醒“11月11日23：59尾款支付截止”。

  买还是不买？钟女士纠结了：过了一

周，她对这套彩妆已经没有足够的热情了，

不太想买；可如果不买，支付的40元定金就

打水漂了。

  像钟女士这样有着尾款焦虑的人并不

少。今年“双11”，在商家们各种补贴券、广

告、折扣的“狂轰滥炸”下，很多消费者一时

冲动交了定金，之后却发现定金是不能退

的。不少“双11剁手党”提出疑问，交了定金

还有退款的“后悔药”吗？

  除了交定金外，被商家所谓的优惠“套

路”、看到有赠品或折价商品冲动下单、因

购物集中包裹丢失等，都是“双11”期间消

费者容易踩的“雷”。如果遇到这些烦心事

儿，消费者该怎么办？《法治日报》记者进行

了采访。

定金不退

设置冷静期擦亮双眼

  湖南长沙市民文先生是网购达人，在

10月下旬某电商平台第一波抢先购期间，

就把自己的“购物车”塞得满满的，并支付

了定金。等到付尾款时，他发现有几件衣服

可穿的机会不多，便想退掉，但店铺客服告

诉他，支付的定金无法退还。

  “平时全款买东西都能退，为啥定金反

而不能退？”文先生对此很不理解。

  记者注意到，一些电商平台的“双11”

消费规则专门对“定金”作出说明：“定金主

要用作购买预售商品时确定购买名额，担

保合同履行；支付定金后，买卖双方应自觉

遵守民法典相关规定，当合同不能履行时，

除不可抗力外，应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过错

承担违约责任。”而在付定金时，消费者必

须勾选“已知晓定金不退”选项，才能进行

付款。

  围绕“定金不退”这一点，接受记者采

访的多名消费者均表示不能认同：“付定金

是为了购买商品，如果我不想要这个商品

了，为什么不能退？”

  对此，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

员额法官陈泽春解释说，定金不同于订金。

民法典第五百八十七条规定：债务人履行

债务的，定金应当抵作价款或者收回。给付

定金的一方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

合约定，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无权请

求返还定金；收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债务

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致使不能实现

合同目的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

  “因此，消费者交了定金后便不能要求

退款，而商家不退定金也是合法的。但定金

不得超过主合同标的额的百分之二十，超

过部分不产生定金的效力，消费者可以要

求退还。”陈泽春建议，消费者可以给自己

设置一个消费冷静期，即看中商品之后，

睡一晚再来决定是否真的要买；同时，在

购买时看清提示是定金还是订金，订金

可以要求退还。

  那消费者交了定金后还能退款吗？北

京宣言律师事务所律师杜秀军介绍，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经营者采

用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方式销售商品，

消费者有权自收到商品之日起七日内退

货，且无需说明理由。“如果消费者支付定

金后想退款，可先履行合同约定，在支付完

尾款后，保持商品完好，在电商平台上申请

‘七天无理由’退货。”

价格欺诈

可以请求三倍赔偿

  “双11”的火爆，与商品价格优惠分不

开。但记者采访发现，一些商家利用“双11”

活动，为推广产品提高销量，存在虚假宣传

甚至价格欺诈的行为。

  优惠券、限时券后价、跨店满减……11

月11日当天，打开正在促销的几款商品，记

者发现，这些商品在一个页面上有几个价

格：原价、“双11”价等，商家还提供各种“入

会领优惠券”“分享3位好友领大额券”等优

惠券噱头，让人眼花缭乱。

  “双11”购入的商品真能确保是全年最

低价吗？1个月前，北京市民王女士在某电

商平台上看中一条裙子，考虑到不久后就

是号称有“年度最低价”的“双11”购物节，

便打算等到活动期间再购买。结果她发现

“双11”期间的价格比之前还贵。

  “裙子之前是480元，现在‘双11’优惠

后是499元。算上平台的各种凑单满减，才

可能勉强和之前的价格持平。”王女士提出

质疑，这难道不是价格欺诈吗？

  陈泽春指出，价格欺诈行为是指经营

者利用虚假的、使人误解的标价形式或者

价格手段，欺骗、诱导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

者与其进行交易的行为。

  “当前电商销售过程中涉嫌价格欺诈，

引起消费者误导的标价方式主要有三类，

一是虚构原价、虚构优惠折价；二是虚构优

惠时段，比如号称‘促销仅此一天，即将涨

价’，但等促销时间结束以后，商品价格仍

与促销价格相同；三是结算价格高于活动

页面标示价格。”陈泽春说。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规

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

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损

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

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增加赔

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的，为五百元。法律另

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遇到价格欺诈，消费者应该保留截

图、与商家沟通情况等证据，如确定商家存

在欺诈的故意，可以要求商家承担欺诈的

民事责任。”民商法专家李显冬教授说，同

时消费者可以进行行政投诉，也可以到法

院起诉。

  在李显冬看来，平台应该履行监管责

任，在遇到消费者相关投诉时应及时应对

处理，核查相关数据并作出相应答复。

赠品伪劣

商家对赠品瑕疵担责

  “一瓶水乳预售188元，送价值60元的

面膜。”

  “98元买6包牛肉面，送一口电煮锅。”

  “买一台洗衣机，送一个电水壶。”

  ……

  今年“双11”期间，商家们纷纷推出“买

赠活动”。有网友晒出自己的“双11”战利

品：买面送锅、买两支护肤品送一堆小样、

买一根发带送一箱小玩具。

  有消费者称，是看到赠品才“动心”的，

没想到赠品质量这么差，有的甚至是“三无

产品”。

  近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布一

起案例。张先生在“双11”活动期间购买了

一台电脑，当时商家正在搞“买一送一”的

促销活动，因此他获赠了一台豆浆机。收货

当晚，张先生使用该豆浆机时，触及外壳而

被电击伤，造成其左手部分功能丧失，后经

司法鉴定为六级伤残。

  张先生诉至法院，经法院委托产品质

量监督部门检验，结果发现涉案豆浆机常

态绝缘电阻为零，可以直接导致外壳带电。

  法院最后判决商家赔偿张先生的

损失。

  接受记者采访的专家一致认为，店家

给的赠品不属于无偿赠与。买赠活动中，赠

品与销售的商品形成捆绑式销售，此赠与

是附义务的赠与，赠品虽然表面上是消费

者无偿获得的，但本质上仍然是商品，仍受

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相关规

定的约束，商家仍应对赠品的瑕疵承担

责任。

  根据民法典第六百六十二条规定，附

义务的赠与，赠与的财产有瑕疵的，赠与人

在附义务的限度内承担与出卖人相同的

责任。

  “若赠品出现假冒伪劣产品，消费者可

以视为正常购买的商品要求商家承担责

任，或者向有关部门投诉举报，维护自己的

合法权益。”杜秀军说。

  李显冬则特别提醒，如果赠品因质量

问题造成消费者人身损害，就涉及两层法

律关系，一方面是对消费者人身权利的侵

犯，另一方面是对买卖合同规范性的侵犯，

应追究不同的法律责任。

  “根据合同，商家提供的应该是保质保

量的商品，即使是赠品也不应存在质量问

题。如果赠品是山寨盗版的仿制品，则违反

了知识产权法，侵害了正品商品的版权，消

费者可以举报。”李显冬说。

快件遗失

消费者可直接告卖家

  “双11”快递首单10分钟送达——— 这是

今年“双11”第一波活动开启时的一个热

搜。但记者发现，大促活动期间，快递仍然

存在不少问题。

  在黑猫投诉平台上，记者以“双11”“快

递”为关键词进行检索，显示有3322条结

果。快件丢失、投递延误、物流信息有误、虚

假签收等是消费者投诉较多的问题。

  1 1月10日，有消费者在黑猫投诉平

台上投诉称，其购买的商品于11月3日到

达廊坊运转中心，此后未更新物流信息，

找物流公司客服咨询得到回复称“快件

不在运输车上”。该消费者怀疑自己的快

件已丢失。

  而现实中快件“被签收”甚至丢失的人

不在少数。近日有不少“双11”网购消费者

向记者反馈，其所购商品在快递环节出现

问题，无法正常收件。

  “电话都不打，快件往门口一放，敲敲

门就走了。”北京市民郭先生告诉记者，一

些快递员在投递其居住小区的快件时很

“率性”，将快件随意放在收件人家门口并

点了“已签收”。“如果快件丢了谁负责？”

  “快递程序的法律关系其实是商家

与物流公司签订的合同，消费者作为收

件人其实是一个独立的第三方，即这是

一个为第三人而订立的合同。这种情况

下，消费者权益如果受到损害，既可以向

商家提出赔偿要求，又可以向快递方提

出。”李显冬说。

  如果快递公司和商家“踢皮球”怎

么办？

  受访专家建议：消费者直接告卖家。

  根据民法典规定，通过互联网等信息

网络订立的电子合同的标的为交付商品并

采用快递物流方式交付的，收货人的签收

时间为交付时间。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

险，在标的物交付之前由出卖人承担，交付

之后由买受人承担。

  “在网络购物合同关系中，买家与商

家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商家与物流

公司之间存在运输合同关系。因此，消费

者遇到类似问题时，可以依据买卖合同

起诉商家。商家承担损失后，可以另行依

据运输合同向物流公司主张权利。”杜秀

军说。

漫画/李晓军  


